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08 年 4 月 7 日下午 3 時 20 分
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

發展局局長致辭全文 


主席： 

首先，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關注發展局的財政

預算草案。我轄下的管制人員已就有關規劃及地政範疇

的 資 源 運 用 事 宜 ， 答 覆 了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 166 條 書 面 問

題。他們會在今天的會議上，解答各位議員進一步的提

問。 

2. 來 年，發 展 局 將 會 面 對 不 少 新 的 挑 戰。為 此 ，

2008 至 09 年度，數個綱領會獲增撥資源，以配合新的

需求。在 2008-09 年度，規劃及地政範疇的經營開支為

33 億 5,460 萬元，較 2007-08 年度增加 1 億 6,143萬元

(5.1%)。撇除以分階段取代有長遠服務需要的非公務員

合約僱員崗位而增設的 83 個職位，我們將增設 23 個公

務員職位，以便落實各項新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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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現在，我希望用幾分鐘時間，向各位議員簡介

本局在新財政年度在規劃及地政範疇的工作重點。 

提升樓宇維修 

4. 低收入或全無收入的長者業主，由於缺乏財政

資 源 ， 往 往 未 能 為 其 自 住 樓 宇 進 行 妥 善 維 修 及 適 時 保

養，令所住樓宇持久失修。 

5. 我 們 建 議 推 行 一 個 新 的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

貼計劃，資助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業主支付為遵從法定

命令或進行自發性的維修工程所需的費用。我們會以簡

單的經濟狀況調查，以確保這些津貼能真正惠及有需要

的人士，但我們會採用較寬鬆的資產標準，使更多長者

受惠。這個計劃亦會照顧到現時已透過屋宇署、香港房

屋 協 會 或 市 區 重 建 局 的 維 修 貸 款 計 劃 取 得 貸 款 的 長 者

業主，他們若符合資格也可向這個資助計劃申請津貼以

償還有關的債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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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我們會委託香港房屋協會執行這項計劃。我感

謝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上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支

持這項計劃，我們會在本月二十五日向財務委員會申請

撥款 10 億元，盡早落實這項有利本港樓宇維修的措施。 

7. 為了配合改善建築物安全的工作，我們較早前

已向立法會提交《2007 年建築物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簡

化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的法例規定和所需程序，引進一

個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。立法會審議這條例草案的法

案委員會，已進行了多次會議，我們希望有關修訂能盡

快獲得通過，以便落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。為配合新制

度的實施，我們會聯同香港房屋協會展開大規模公眾教

育計劃，以促進市民及從業員對新法例的認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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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此外，基於早前公眾諮詢所得到的社會共識，

我 們 現 正 草 擬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法 例 草

案，並計劃在稍後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就擬議計

劃的運作細節進一步徵詢議員的意見，務求能在下一屆

立法會會期內盡早提交擬議法例，以長遠地解決樓宇失

修問題。 

減低發展密度 

9. 按着行政長官在 2007-08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，

我們正推行各項措施以減低城市的發展密度，提升樓宇

設計，使樓宇更加美觀，改善通風，以締造更佳的居住

環境。我們正以循序漸進的方式，在有充分理據的情況

下，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加入清晰的發展限制，供社會各

界遵行。我們會優先處理發展／重建壓力較大的地區、

維 港 沿 岸 的 海 濱 地 區 及 擠 迫 的 已 建 設 區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。在這批為數約 40 份的大綱圖當中，我們已為 7 份

進行了首階段主要為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檢討，並將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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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綱圖修訂刊憲。我明白議員和關注團體期望檢討分

區計劃大綱圖的工作能從速進行，但這項工作的艱巨和

複雜性是不容低估的。 

其他規劃工作 

10. 除了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檢討工作，發展局和規

劃署來年的重大規劃工作還包括 – 

(a) 	 開展新界東北(即古洞北、粉嶺北、坪輋/打鼓

嶺 )的 新 發 展 區 的 詳 細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， 有 關

的經費會於稍後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。我

們 隨 後 亦 會 展 開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及 工

程研究。 

(b) 	 為配合保安局開放禁區而正進行的「邊境禁區

的 土 地 規 劃 研 究 」。 在 決 定 有 關 土 地 未 來 的 用

途時，我們必須在發展、環境保護、自然和文

物保育和社會需求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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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	 為了促進跨界基建發展，我們和深圳政府會在

互惠互利的基礎上，共同探討開發落馬洲河套

區和興建蓮塘/香園圍口岸的聯合研究工作。 

加快處理契約修訂和換地申請 

11. 政 府 一 向 致 力 加 快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的 審 批 程

序，不時檢討相關申請的處理程序和過程，以期可與時

並進。正如行政長官在 2007-08 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，

政府不只是規管者，也是服務提供者，我們有責任提高

樓宇建造業和物業發展市場的效率。為此，地政總署已

在香港西及南地政處推行試驗計劃，成立以整合管理架

構 形 式 運 作 的 專 責 小 組 ， 加 快 處 理 契 約 修 訂 和 換 地 申

請。這會令該區處理有關個案的時間縮短 10%。我們希

望可藉此加快市場對營商環境轉變的回應，令發展項目

可盡快得以落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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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區重建策略》的檢討 

12. 在未來數月，發展局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，就

是與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攜手展開《市區重建策略》

的檢討工作。市建局成立七年以來，已開展 35 個重建

項目、協助復修約 400 幢樓宇、及活化和保育超過 25

幢戰前樓宇。隨著近年市民對文物保育、社區網絡和樓

宇復修日益重視，有需要檢討策略中對推行有關方面的

比重。我期望社會各界積極參與《市區重建策略》的檢

討工作，為這個重要的社會課題制訂新方向。 

總結 

13. 主席，我發言就此結束。我和我的同事十分樂

意回答各位議員的提問，謝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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